
《关于深化化妆品监管改革促进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举措（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5年 11月，国家药监局印发《国家药监局关于深化化妆

品监管改革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药监妆〔2025〕18

号），围绕加大产业创新支持力度、提升注册备案管理效能、完

善生产经营监管机制、强化技术支撑保障、推动监管与国际接轨

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为地方深化化妆品监管改革、促

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

境优化和产业创新发展，对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

营商环境提出明确要求。为深入贯彻国家药监局文件精神，全面

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

全，省药监局结合我省化妆品产业基础、监管实际和企业诉求，

研究起草了《关于深化化妆品监管改革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举措（征求意见稿）》，着力以改革提质、监管提效、产业提

能、支撑提级为主线，推动我省从“制妆大省”向“美妆强省”跨越。

二、起草过程

《国家药监局关于深化化妆品监管改革促进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发布后，省药监局第一时间组织学习研究，系统梳理

国家改革任务和我省贯彻落实路径，围绕化妆品备案管理、原料

创新、网络经营监管、信用监管、产业发展等重点内容，启动我



省改革举措谋划起草工作。2026 年 3 月，将制定《关于深化化

妆品监管改革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列入省局 2026

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一类项目制定计划。2026 年 1 月至 6 月，

赴杭州、宁波、金华、衢州、丽水等地开展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

展专题调研，听取化妆品协会、企业代表和基层监管部门意见建

议，全面了解产业发展现状、改革需求和监管难点。在充分吸收

企业诉求和基层监管意见基础上，2026 年 5 月形成《关于深化

化妆品监管改革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初稿。2026

年 6月，征求各设区市市场监管部门，省局相关处室、直属单位

和省化妆品协会意见建议。经反复讨论、吸收各方面意见后，形

成《关于深化化妆品监管改革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

（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关于深化化妆品监管改革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

措（征求意见稿）》结合浙江产业基础和监管实际，围绕统筹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谋划提出 4个方面 20条具体举措。

第一方面是强化改革提质，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围绕企业

创新发展和备案服务需求，提出全链条支持化妆品原料创新、

深化备案管理“惠企赋能”改革、优化化妆品备案资料管理、

优化化妆品功效宣称管理、深化个性化服务与电子标签试点、

培育化妆品消费新业态新动能等 6条举措。



第二方面是强化监管提效，筑牢质量安全防线。围绕完善

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提出优化全链条质量管理机制、完善网

络经营治理体系、强化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完善分级分类信用

监管、深化长三角区域协同监管等 5条举措。

第三方面是强化产业提能，激发美丽经济活力。围绕打造

具有浙江辨识度的美妆产业发展格局，提出支持浙江美妆平台

建设、开展品质浙妆提升行动、开展时尚潮妆引领行动、开展

功效特妆科创行动、开展生态美妆共富行动等 5条举措。

第四方面是强化支撑提级，完善基础保障体系。围绕提升

监管服务基础能力，提出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完善化妆品标

准体系、加强监管智慧化建设、加快构筑社会共治合力等 4条

举措。


